附 件

包头市经营性公墓年度检查登记表
(    年度)
公墓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地 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人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检查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包头市民政局  监 制
公墓基本情况
	建设批复文号
	
	建成时间
	

	经营主体
	事业单位
	
	民营企业
	

	
	国有企业
	
	其  他
	

	职工人数
	总计     人，其中编制内   人，长期聘用     人 。

	公墓规划 面积(亩)
	
	公墓已建 面积(亩)
	
	公益性墓区 面积(亩)
	

	土地面积
	总面积       亩，其中：出让    亩，划拨      亩，租赁  亩，其他    亩 。

	规划墓穴数
	
	已建成
墓穴数
	
	已安葬 墓穴数
	

	规划格位数
	
	已建成
格位数
	
	已安放
格位数
	

	生态葬法 墓区面积
	
	生态葬法
种类
	
	已生态安葬
累计数
	


年度销售及财务收支情况
	全年销售 墓穴数量
	     个(其中5千元以下    个，5千元至1万元     个，1万元至 3万元   个，3万元至5万元    个，5万元以上     个)。

	全年销售 格位数量
	     个(其中5千元以下    个，5千元以上  个 ) 。

	收 入
	    万元(其中墓穴、格位销售收入      万元，提供服务收入     万元，其他收入   万元)。

	支 出
	    万元(其中墓区建设支出    万元，运营维护支出    万元 ， 员工工资支出      万元，其他支出      万元)。

	总盈利或  亏损(万元)
	


	检查评分情况

	检查内容及分值
	初查
评分
	检查评分

	
	
	得分
	扣分理由

	一 、依法审批方面(20分)

	是否办理公墓用地手续(4分)
	
	
	

	是否办理文物审批手续（4分）
	
	
	

	公墓建设是否符合专项规划(4分)
	
	
	

	是否存在违法占用土地等问题(4分)
	
	
	

	无擅自变更服务项目、扩大经营范围(4分)
	
	
	

	二、规范建设方面(20分)

	无超面积墓穴和超高墓碑(4分)
	
	
	

	墓区内建有花坛葬、草坪葬、树葬等节地生态安葬区域(4分)
	
	
	

	墓区内建设公益性墓穴不低于总墓穴的30%(4分)
	
	
	

	墓区绿化面积是否达到要求，墓区道路通畅，配套停车场、公共卫生间等附属设施，且能正常使用(4分)
	
	
	

	墓区环境干净整洁，配置环保型焚烧设备及卫生 和垃圾处理设施(4分)
	
	
	

	三、诚信经营方面(20分)

	严格执行价格管理部门制定的殡葬服务项目收 费标准(4分)
	
	
	

	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向主管部门备案(3分)
	
	
	

	全面落实收费公示和明码标价(3分)
	
	
	

	使用规范统一的墓位使用合同(3分)
	
	
	

	无强买强卖、捆绑诱导消费 等问题(4分)
	
	
	

	财务管理、财务账册规范(3分)
	
	
	


	四 、 优 质 服 务 方 面 ( 2 0 分 )

	服务场所清晰公示审批文件，墓园介绍，服务人 员姓名、工牌号及照片，服务项目、产品介绍及 价格，主管部门监督电话(4分)
	
	
	

	有清晰的业务接待工作流程和服务规范，并按 照公布的时间、项目和价格提供服务(4分)
	
	
	

	服务人员经过专业培训，着装统一整齐，用语文 明规范(3分)
	
	
	

	服务窗口配有雨具、便民医药箱、记录纸、书写 笔等便民服务性物品(3分)
	
	
	

	接待大厅配有客户休息座椅、饮水机，惠民殡葬、 节地生态安葬、绿色文明祭祀等殡葬政策宣传内 容，客户意见簿等(3分)
	
	
	

	安葬服务准备充分，落葬仪式流程设计符合要求 (3分)
	
	
	

	五 、 运 营 管 理 方 面 ( 2 0 分 )

	各岗位职责明确，规章制度健全，工作人员挂牌 上岗(3分)
	
	
	

	定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，安全设施设备运行正 常，危险区域设置警示标志(3分)
	
	
	

	制定突发事件（防灭火等）应急处置预案并定期开展应急演练（3分）
	
	
	

	业务档案管理规范，资料齐全(3分)
	
	
	

	主动推荐生态节地安葬模式(3分)
	
	
	

	组织开展相应的理论学习、业务培训、应急演练 等，并有相关资料记录(3分)
	
	
	

	封闭管理期间是否做好祭扫服务相关工作（2分）
	
	
	

	六、扣分项
	
	
	

	收到群众有效投诉未在规定时间内答复或经答复 群众不满意的，每次扣2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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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未凭死亡证、火化证等证件销售墓穴、骨灰存放 格位的(夫妻健在一方、高龄老人、危重病人除 外),扣5分
	
	
	

	未按合同约定提供服务或履行合同约定条款的， 扣5分
	
	
	

	出现重大负面舆情的，扣5分
	
	
	

	发生安全责任事故的，扣5分
	
	
	

	在各级检查中被点名通报的，每次扣5分
	
	
	

	发现其他负面问题的，根据问题严重程度视情 扣分
	
	
	

	七、加分项
	
	
	

	免费提供鲜花、丝带等绿色祭扫用品的，加3分
	
	
	

	组织开展节地生态集中安葬活动的，加3分
	
	
	

	推进墓穴、墓碑小型化、生态化效果明显的，加 3分
	
	
	

	参加全国、自治区、市级业务比赛取得较好名次的，加3分
	
	
	

	其他工作方面取得较好成绩，加3分
	
	
	

	总 分
	

	评分说明：各旗县区民政局对照每一项检查内容，结合佐证材料、实地查验、联合会 审、平时了解等情况，逐项进行打分。括号内为该项最大分值，最小分差为0.1分。


	公墓
自查意见
	(盖章)
年   月   日

	旗县级民政部门审核意见
	(盖章)
年   月   日

	备 注
	


注：此表一式3份(A3 对折双面打印),报市民政局社会事 务科1份，各旗县区民政局存档1份，公墓单位存档1份。    


